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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立 法 會 CB(2)534/10-11(01) 、

CB(2)1664/10-11(02) 、 CB(2)1903/10-11(01) 、
CB(2)1947/10-11(01)及 IN13/10-11號文件 ] 

 
   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

載於附件 )。  
 
2.  小組委員會聽取兩位學者對香港退休保障

制度的意見。他們指出，由於在戰後 1950及 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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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嬰兒潮出生的眾多人口已逐漸步入老年，在未來

20年，香港老年人口的比例將會激增。因此，政府

當局亟需及早作好計劃，以應付日趨老化的人口所

帶來的各種問題，確保所有長者的經濟得到保障，

可有尊嚴地安享晚年。然而，本港目前推行的三根

支柱模式退休保障制度 (即無須供款的社會保障制

度、強制性公積金 (下稱 "強積金 ")制度，以及個人

自願儲蓄 )，基於種種原因而難以保障所有長者的退

休生活。  
 

3.  委員對兩位學者的關注亦有同感。他們指

出，目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計劃申請

人須經入息審查，部分亟需援助的長者因害怕被標

籤而未有申請。強積金制度並未為沒有受僱的人提

供保障，而對低收入者及現時年紀較大的就業人口

而言，強積金供款的累算權益亦有限。而且，由於

現時僱主獲准將其為僱員作出強積金供款所得的

累算權益抵銷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所餘款項對於

按合約受僱的僱員而言，亦不足以提供充裕的退休

保障。有跡象顯示，在職子女給予年老父母的經濟

支援亦日益減少。有鑒於此，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有

責任儘早為香港訂定可持續的退休保障制度，提出

不同方案諮詢全港市民，以期凝聚社會上大多數人

對此課題的共識。他們指出，政府當局愈遲採取具

體行動改善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可用以應付人口

老化所帶來的衝擊的時間愈少。因此，他們對政府

當局文件中未有就日後路向提出具體詳情表示失

望。  
 
4.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福利 )4回應

委員及團體代表的意見時表示，三根支柱模式退休

保障制度是經社會各界長時間討論後，於 1990年代

推行。政府當局一直注視社會及經濟變化，同時亦

密切監察該模式的現行運作情況，研究該模式可否

持續運作，在有需要時作出改善。中央政策組於

2007至 2010年間完成的研究結果顯示，整體而言，

該 3根支柱能互相補足，將來亦會起同樣作用。中

央政策組現正因應最新情況，深化有關研究，期間

曾籌辦多次焦點小組會議，邀請專家學者、智庫及

關注團體等出席，評估現有制度的可持續性，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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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每一根支柱可如何改善及優化。中央政策組會

於適當時間向政府當局提交建議作內部詳細討論。  
 
5.  關於強積金制度對提升就業人口退休保障

的成效方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財
經事務 )3表示，現時有 85%的就業人口接受不同模

式的退休保障。自 2000年 12月 1日實施強積金制度

起，直至 2010年 12月 31日，強積金在扣除收費和費

用後，每年平均內部回報率為 5.5%，顯示強積金制

度長遠會有利協助就業人口儲錢供退休之用。儘管

如此，政府當局認為強積金制度仍有尚待改善之

處。政府當局與強制性公積金計劃管理局 (下稱 "積
金局 ")一直緊密合作，檢討和優化強積金制度的各

項運作安排。例如，政府當局與積金局會繼續透過

提高市場透明度，為市場引入更多競爭，爭取將強

積金基金管理費降低。政府當局又表示，在強積金

制度實施以前，《僱傭條例》 (第 57章 )已容許僱主

以其就退休計劃作出的供款，對沖遣散費或長期服

務金。這項抵銷程序沿用已久，將之延伸至包括強

積金計劃，是經過廣泛諮詢及平衡各方考慮後達致

的成果。政府當局在現階段沒有計劃作出檢討。  
 
6.  雖然當局有此解釋，但委員強調，面對人

口日漸老化，政府當局應抓緊這過渡時期出現的機

遇，全面檢討香港現行的三根支柱模式退休保障制

度，而非零碎地修修補補。鑒於世界銀行於 2005年
提議推出五根支柱模式的退休金制度前，已汲取了

之前 10年在退休金改革方面的經驗，他們促請政府

當局採納世界銀行此建議，在香港引入全民退休保

障計劃。他們又要求政府當局公開中央政策組對退

休保障此課題的研究結果，並解釋其拒絕接受爭取

全民退休保障聯席所提出的局部預先向全民退休保

障計劃注資建議所持的理據。  
 

政府當局  7.  為方便作進一步討論，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提供進一步資料，說明對優化現有三

根支柱模式退休保障制度工作的日後

路向，包括會否考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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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增加無須供款亦免入息審查的高

齡津貼款額；  
 
(ii) 提高僱主及／或僱員對有關入息

的供款百分比，作為強積金計劃的

強制性供款比率，現時該比率定於

有關入息的 5%；  
 
(iii) 容許長者以個人身份申請綜援；  
 
(iv) 廢除長者綜援申請人的家人須提

交不會供養申請人聲明的要求；及  
 
(v) 檢 討 長 者 綜 援 申 請 人 的 資 產 上

限，尤其是申請人自住物業價值的

計算方法；  
 

(b) 提供理據，解釋中央政策組的研究結

果為何會指現有退休保障制度的 3根
支柱能互相補足，將來亦會起同樣作

用；  
 
(c) 提供有關資料，輔以有關每根支柱的

統計數字及就業人口不同入息水平組

別 (即 5,000元以下、 5,000至 7,999元、

8,000至 11,999元及 12,000元或以上 )的
分項數字，解釋若現行的三根支柱模

式維持不變，計及通脹及人口平均壽

命等因素，該 3根支柱在未來 10年、20
年及 30年是否仍可持續運作；  

 
(d) 在強積金計劃方面，列出  ⎯⎯  
 

(i) 不同年齡組別的計劃成員中入息

低於強積金供款最低有關入息水

平 (即 5,000元 )者的人數；  
 
(ii) 自強積金制度於 2000年 12月 1日實

施以來，計劃成員中被僱主利用僱

主本身為他們作出的強積金計劃

供款所得的累算權益以抵銷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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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金或遣散費款額者的人數、被

提走的累算權益的數額，以及此類

的計劃成員所佔計劃成員總人數

的百分比；  
 
(iii) 在各入息水平組別中自願作出高

於強制性供款額的供款的計劃成

員人數；及  
 
(iv) 假設扣除收費和費用後，每年平均

內部回報率為 5.5%，一名計劃成員

由 20歲起工作直至 65歲，期間完成

15份 3年合約，而在完成每份合約

時，他在強積金計劃所得的累算權

益均抵銷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他

在 65 歲 時 累 算 權 益 款 額 會 有 多

少；及  
 

(e) 參加各項職業退休計劃的僱員人數，

以及在該等退休計劃到期時按累算權

益的歸屬比率計算，預計退休計劃的

權益為何。  
 
8.  主席建議小組委員會邀請中央政策組的代

表出席日後舉行的會議，回答委員對該小組有關現

行三根支柱模式退休保障制度可否持續運作的研究

的疑問。委員表示贊同。  
 
 
II. 其他事項  
 
9.  委員同意要求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部就

西班牙、新西蘭及希臘的退休保障制度作出研究。  
 
10.  主席提醒委員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1年 6月
25日舉行下次會議，以聽取團體代表的意見。  
 
11.  議事完畢，會議在上午 10時 3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0月 24日  



附件  
 

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11年 6月 2日 (星期五 ) 
時間：上午 8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

的行動  

議程事項 I ⎯⎯  與學術界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000000 - 000336 主席  
 

致開會辭  
 

 

000337 - 001122 政府當局  
主席  
 

政府當局簡介其對人口及經濟預測、

中央政策組對香港的退休保障制度進

行 的 研 究 及 其 路 向 [ 立 法 會  
CB(2)1903/10-11(01)號文件 ]。  
 

 

001123 - 001908 香 港 中 文 大

學社會工作

學系黃洪教

授  
主席  
 

提出意見  
 
扼要提述世界銀行於 2005年提議的五

根支柱模式退休金制度、香港現時推

行的三根支柱模式退休保障制度的弊

端，以及香港理工大學的意見調查結

果，當中顯示大多數回應者 (79.4%)表
示支持香港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001909 - 003027 前 衞 生 福 利

局副局長何

永謙教授  
主席  
湯家驊議員  
 

陳 述 意 見 (詳 情 載 於 意 見 書 )[立 法 會

CB(2)1947/10-11(01)號文件 ] 
 
關注到年老父母以依靠家人作為主要

經濟支援來源者日益減少，而戰後嬰

兒 潮 出 生 的 眾 多 人 口 正 逐 漸 步 入 老

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 "綜援 ")
計劃、高齡津貼及強制性公積金 (下稱

"強積金 ")制度無法為長者提供足夠的

退休保障。  
 

 

003028 - 003719 李鳳英議員  
黃洪教授  
主席  
 

李鳳英議員關注到全民退休保障制度

能否持續運作，而引入此制度又會否

令較年青一代因須為老人提供支援而

要負起沉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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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洪教授表示，根據爭取全民退休保障

聯席 (下稱 "聯席 ")提議的局部預先向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注資計劃，就業人

口的供款只是眾多經費來源之一。其

他經費來源還包括政府現時預留給綜

援及高齡津貼計劃的撥款、利得稅收

入及所提供的種子基金。及早實施該

計劃可確保累積到足夠經費，日後在

老年人口有需要時，能持續地為他們

提供支援。  
 

 

湯家驊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有責任就

未來退休保障制度的不同方案廣泛諮

詢公眾。  
 
政府當局回應指，中央政策組曾籌辦

多次焦點小組會議，邀請專家學者、

智庫及關注團體出席，評估香港現時

採用的三根支柱模式退休保障制度的

可持續性，並研究每一根支柱可如何

改善及優化。由於中央政策組的研究

仍在進行，現時並非就此課題諮詢公

眾的適當時機。  

 003720 - 004433 湯家驊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書面資料，解

釋若現行的三根支柱模式維持不變，

該 3根支柱在未來 10年、20年及 30年的

可持續性，並提供每根支柱的統計數

字加以說明。  
 

 
政府當局

004434 - 005205 李卓人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黃成智議員  
 

李卓人議員表示，強積金制度未有為

低收入者及家庭主婦提供保障，而政

府當局又無法解釋拒絕聯席所提建議

的理據，以及為何優化現行的三根支

柱模式可足以為所有弱勢長者提供較

佳保障。  
 
政府當局表示，中央政策組的部分研

究結果曾於 2010年一次會議上陳述，

亦有部分可在中央政策組的網頁上瀏

覽。由於中央政策組對退休保障模式

的 研 究 仍 須 因 應 最 新 情 況 再 予 以 深

化，政府當局在現階段未能就該如何

優化現行的退休保障制度提出任何建

議，供委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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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書面提供進一步資

料，說明對優化現有模式退休保障制

度工作的日後路向，並說明中央政策

組的研究有何理據指現有的 3根支柱

能互相補足，將來亦會起同樣作用。  
 

政府當局

005206- 005718 黃洪教授  
主席  
黃成智議員  
政府當局  
 

黃洪教授表示，政府當局在制訂優化

綜援計劃此一支柱的日後路向時，應

考慮下列各點  ⎯⎯  
 
(a) 容許長者以個人身份申請綜援；  
 
(b) 廢除長者綜援申請人的家人須提

交不會供養申請人聲明的要求；

及  
 
(c) 檢 討 長 者 綜 援 申 請 人 的 資 產 上

限，尤其是申請人自住物業價值

的計算方法。  
 

政府當局

005719 - 005918 主席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表示，按照強積金制度的涵

蓋範圍及每年平均內部回報率，該制

度雖仍有尚待改善之處，但長遠而言

將 有 利 於 提 升 對 就 業 人 口 的 退 休 保

障。  
 

 

黃成智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廢除現

時容許僱主以強積金的累算權益抵銷

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此安排。  
 
政府當局解釋，容許僱主以其對退休

計劃的供款以抵銷長期服務金或遣散

費此安排沿用已久，而將之延伸至包

括強積金計劃，事先亦經過廣泛諮詢。 
 

 005919 - 010715 黃成智議員  
政府當局  
主席  
湯家驊議員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與 中 央 政 策 組 協

調，邀請其代表出席小組委員會日後

的會議。  
 

政府當局

010716 - 011421 葉偉明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葉偉明議員申報他為強積金計劃諮詢  
委員會的成員。葉議員認為，政府當

局 應 檢 討 在 強 積 金 計 劃 下 的 對 沖 安

排，並就可持續的退休保障制度的日

後路向提出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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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當局答允提供書面資料，說明一

名強積金計劃成員由 20歲起工作直至

65歲，期間完成 15份 3年合約，而在完

成每份合約時，他在強積金計劃所得

的累算權益均會抵銷長期服務金或遣

散費，他 65歲時累算權益款額會有多

少。  
 

政府當局

011422 - 012331 陳健波議員  
何永謙教授  
主席  
 

何永謙教授就陳健波議員問及須經入

息審查的綜援計劃及強積金制度在確

保所有長者經濟得到保障，可有尊嚴

地安享晚年方面各自的不足之處方面

所作的闡釋。  
 

 

012332 - 013014 梁國雄議員  
主席  
 

梁國雄議員呼籲政府開展擬議的全民

退 休 保 障 計 劃 ， 一 次 過 注 資 一 筆 款

項，為現時的長者提供支援。  
 

 

013015 - 013521 梁家傑議員  
主席  
 

梁家傑議員認政府當局應提供統計數

字及理據，解釋為何三根支柱模式退

休保障制度可持續運作。  
 

 

013522 - 014744 主席  
政府當局  
梁國雄議員  
何永謙教授  
 

政府當局回應何永謙教授及主席時解

釋  ⎯⎯  
 
(a) 中央政策組的研究結果顯示，現

時雖然成人子女向父母提供的經

濟支援較少，但就業人口對需要

為退休儲蓄的意識已有所提高；  
 
(b) 政府當局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

理局會繼續檢討並改善強積金制

度的各項運作安排，例如強積金

基金的收費，以及強積金供款的

最高及最低有關入息水平等；及  
 
(c) 2011年人口普查會提供有關人口

結構特徵的最新基準資料，以方

便進行有關人口及勞動人口的推

算。普查結果會由 2012年 2月起分

階段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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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745 - 015132 李鳳英議員  
主席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  ⎯⎯  
 
(a) 不同年齡組別的計劃成員中入息

低於強積金供款最低有關入息水

平 (即 5,000元 )者的人數；及  
 
(b) 自強積金制度於 2000年 12月 1日

實施以來，計劃成員中被僱主利

用僱主本身為他們作出的強積金

計劃供款所得的累算權益以抵銷

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款額者的人

數、被提走的累算權益的數額，

以及此類計劃成員所佔計劃成員

總人數的百分比。 
 

政府當局

015133 - 015921 李卓人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  ⎯⎯  
 
(a) 說明其在優化現行的三根支柱模

式 退 休 保 障 計 劃 工 作 的 日 後 路

向，包括會否考慮循黃洪教授較

早前在會議上建議的方向優化綜

援計劃、增加高齡津貼的金額，

以及提高僱主及／或僱員對有關

入息的供款百分比，作為強積金

計劃的強制性供款比率，現時該

比率定於有關入息的 5%；  
 
(b) 輔以相關的統計數字及就業人口

不同入息水平組別 (即 5,000元以

下 、 5,000 至 7,999 元 、 8,000 至

11,999元及 12,000元或以上 )的分

項數字，解釋若現行的強積金制

度維持不變，計及通脹及人口平

均壽命等因素，該制度在未來 30
年是否仍可持續運作；  

 
(c) 在各入息水平組別中自願作出高

於強制性供款額的供款的計劃成

員人數；及  
 
(d) 參加各項職業退休計劃的僱員人

數，以及在該等退休計劃到期時

按累算權益的歸屬比率計算，預

計退休計劃的權益為何。  
 

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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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922 - 020230 梁國雄議員  
主席  
 

梁國雄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公開有

關的統計數字及改革退休保障制度的

各方案，諮詢全港市民。  
 

 

020231 - 020442 主席  
政府當局  
湯家驊議員  
 

主席表示，政府當局推算 3根支柱可否

持續運作時，應計及通脹因素。  
 
由立法會秘書處就指定地方的退休保

障制度進行研究的建議。  
 

 

議程事項 II ⎯⎯  其他事項  

020443 - 020500 主席  下次會議日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10月 24日  


